
湘财行罚〔2023〕39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湖南源涛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孟弢

地址：常德市津市市三洲驿办事处后湖社区车胤大道1229号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开展全省2022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的通知》（湘财监〔2022〕5号），我厅派出检查组于2022年11月2-4日，对湖南源涛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你单位）2021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执业质量及综合管理等情况进行了检查。检查过程中查明的主要问题和我厅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如下：
一、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一）你单位对xx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出具的湘源涛审字（2021）011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1、货币资金：银行存款未执行函证程序；未执行截止性测试；
2、在建工程：未检查在建工程本期增加情况及项目进度和计价准确性；

3、无形资产：未获取和检查土地使用权证；未检查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并测算；

4、应付账款：未执行函证程序；未执行截止性测试。
（二）你单位对xx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出具的湘源涛审字（2022）001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1、银行存款：未执行函证程序；未获取银行开户清单、企业信用报告并进行核对；

2、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未执行函证程序；负值余额未进行重分类调整；

3、存货：未执行盘点程序，未编存货仓库账与财务账核对表；

4、固定资产：未编制明细表；

5、营业收入：未编制分产品销售收入明细表；未执行分析性复核程序；未执行收入截止测试；

6、营业成本：未执行分析性复核程序；

7、管理费用：未编制审定表、明细表；未执行分析性复核程序；未执行截止测试。
（三）你单位对xx（“2020年xx项目”xx资金使用情况）专项审计出具的湘源涛专审字（2021）005号专项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1、对xx资金使用审计仅获取了增值税发票、领料、领款单等原始资料，未根据获取的资料进行统计汇总并形成核对过程和结论；

2、xx资金使用明细－“扶持龙头企业，提升加工能力”支出xx万元：获取了xx《关于请求拨付xx所需资金的报告》和xx及xx盖章审批的《xx资金拨款申请表》，未获取证明该项支出发生真实性的相关资料及款项支付凭据。
（四）你单位对xx（“2021年xx项目”xx资金使用情况）专项审计出具的湘源涛专审字（2022）007号专项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1、未获取审计依据财建〔2021〕xx号、湘财预〔2021〕xx号；

2、项目资金收入情况：未编制xx资金到位明细表，并检查相关记账凭证及银行回单、银行对账单，是否与文件相符，是否及时足额到账；

3、项目资金支出情况：部分未获取或编制支出明细表或内容不全，未检查领用人与项目实施人的一致性。
上述问题，违反了以下法律法规有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二十一条“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必须按照执业准则、规则确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第三十一条“本法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适用于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第六十条“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必须按照执业准则、规则的要求，在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后，以经过核实的审计证据为依据，形成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告，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在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情况下出具审计报告……”；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十条“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设计和实施恰当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第十二条“注册会计师应当对银行存款（包括零余额账户和在本期内注销的账户）、借款及与金融机构往来的其他重要信息实施函证程序，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某一银行存款、借款及与金融机构往来的其他重要信息对财务报表不重要且与之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很低。如果不对这些项目实施函证程序，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说明理由”、第十三条“注册会计师应当对应收账款实施函证程序，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应收账款对财务报表不重要，或函证很可能无效。如果认为函证很可能无效，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替代审计程序，获取相关、可靠的审计证据。如果不对应收账款函证，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说明理由”。

以上事实，有你单位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会计凭证、会计账薄、会计报表、审计报告、编制的审计工作底稿以及你单位、签字注册会计师签章确认的财政检查工作底稿等资料作为证据。

二、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

对于上述问题，我厅根据《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已于2023年7月23日向你单位送达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你单位的违法事实、我厅拟作出处罚种类及依据和你单位应享受的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三十一条“本法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适用于会计师事务所”、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暂停其经营业务或者予以撤销”、《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第六十七条“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办法第六十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暂停其执业1个月到1年或者吊销执业许可”以及《湖南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2年版）》“三、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监督类”第9项规定，你单位的违法行为属于一般处罚阶次，我厅对你单位作出以下处罚：警告，没收违法所得4.6万元，并处违法所得1倍罚款4.6万元，暂停执业1.5个月（45天）。同时责令你单位进行整改。

对于审计费用的问题。责令你单位在今后开展业务的过程中，严格区分审计服务与其他服务，分别签订合同，分别进行财务核算。

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填写缴款书，并将罚没款合计9.2万元缴纳至国家金库湖南省分库。到期不缴纳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你单位应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整改，并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整改落实情况书面报送我厅。

如不服本决定，你单位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财政部或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联系单位：湖南省财政厅财政监督局（稽查办）

联系电话：0731-85165027

联系地址：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1号 

邮政编码：410015

附件：送达回证 
湖南省财政厅
                             2023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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